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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當以文化觀光作為都市觀光的發展基礎時，於眾多政府的開放資

料中，對觀光規劃者而言，哪些資料屬性具有都市文化觀光規劃實務工作上的價值，以及

這些開放資料有哪些面向需要優化。透過檔案分析與德爾菲法，本研究列出五類與都市文

化觀光規劃有關之政府開放資料，分別為「遊客人次」、「資產背景」、「基本服務」、

「額外服務」以及「周遭服務」；並透過德爾菲法，初步分析各資料屬性在實務應用上的

適切性。此外，本研究也諮詢相關領域專家，陳指目前政府開放資料之於都市文化觀光規

劃工作，有何須優化之處。結果發現，有「資料專責管理」、「資料內容適用」以及「資

料蒐集效率」三個議題需要優化。本研究並建議，在處理這些議題時，政府單位應把持四

個原則：「開放資料的單純性」、「資料內涵的精確性」、「專業資料的易讀性」以及

「政府單位的公平性」。本研究結果可作為觀光規劃、都市計畫、文化創意產業、開放資

料等跨專業討論之參考。

關鍵詞：觀光規劃、都市觀光、文化觀光、德爾菲法、專家系統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issues of the open government data relevant to urban cultural 

tourism planning in Taiwan. By conducting the documentary research, the current research 
categorized 40 data attributes into five types of open government data: visitor frequency, asset 
backgrounds, essential services, extra services, and surrounding services. The Delphi method was 
the primary approach to examine the relevance of data attributes for urban cultural tourism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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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ndings indicate three issues that need to be improved: accountability data management, data 
content relevance, and data collection efficiency. The current study argues four principles need to be 
borne in mind when coping with the issues: keeping the data raw, ensuring data collection accuracy, 
making professional data accessible, and being aware of equality. The current study enriches the 
cross-disciplinary academic debates by providing tourism planners, data analysts, and policymakers 
a reference approach to collecting, analyzing, and managing the open data related to urban cultural 
tourism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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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都市觀光顧名思義，是指與都市有所關聯的觀光型態。都市觀光不僅是一個被多

方探究的學術主題，也是近代都市發展常含括的重心之一。這肇因於全球經濟環境的

改變。1980起，北美和西歐都市許多後工業都市，其過去為製造型產業服務的都市發
展策略，已不再適用於快速成長的現代消費型社會。這些城市便轉而利用劇院、博物

館、藝廊、音樂廳、運動場與購物中心等設施吸引人潮與投資。這種休閒、遊憩暨觀

光導向的都市發展策略，也逐漸地被認為適合現代都市採用(Pintilii et al., 2011)。

相較於大部份歐美都市，是為了因應後工業時代經濟轉型衝擊，而由地方層級的

政府單位，制定都市文化觀光的發展策略；台灣則傾向是在中央政府以文化發展為前

提的條件下，帶動地方層級的都市文化觀光發展。因此，台灣的都市文化觀光發展成

果，可說歸功於自中央到地方層級政府單位的共同參與。雖然表面上這種自上而下的

觀光發展策略，的確對地方財政有限的市政府單位有所助益；但有學者指出，這也意

味著為使台灣都市內的文化觀光資源能被妥善運用，在相關資料的調查、交流與使用

等工作上，政府部門會遭遇跨單位工作整合的問題（馮祥勇與劉鳳錦，2014）。

而就政府開放資料而言，台灣的政府開放資料首先係由台北市政府於2011年設置
相關網站供大眾使用（羅晉等，2014），於2013年再擴大到全台各層級政府單位（歐
例伶與楊東謀，2016）。需注意的是，政府「開放資料」和「公開資訊」是兩個不同
的概念。前者係指政府提供原始資料，讓不同的使用者能對資料進行分析；後者係指

政府已對相關資料彙整和詮釋後，再提供給民眾的資訊。顯然，開放資料比起公開資

訊，更具有資料分析的價值（羅晉等，2014；羅晉，2015；歐例伶與楊東謀，2016；
楊東謀與吳怡融，2019）。

然而，台灣的政府開放資料仍有一些議題須突破，例如許多政府單位都有提供開

放資料，但資料使用者必須費時地從多個不同層級政府單位提供的平台去搜索資料，

遑論還會遭遇不同單位使用不同資料格式（羅晉等，2014；朱斌妤與曾憲立，2016；
楊美雪等，2017；賴泱洲與楊東謀，2017；楊東謀與吳怡融，2019）；資料蒐集人員
不清楚資料蒐集的技術、功能與與內容定義（羅晉，2015；朱斌妤與曾憲立，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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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例伶與楊東謀，2016；賴泱洲與楊東謀，2017）；資料的內涵是否符合使用者的
需求（羅晉，2015；張維志，2016；楊東謀與吳怡融，2019）；資料的更新頻率（朱
斌妤與曾憲立，2016；楊美雪等，2017）；隱私權或智慧財產權的管理（蕭景燈，
2012；黃曉雯，2014；楊東謀與吳怡融，2019）等問題。

已有關於台灣政府開放資料在文化觀光應用上的學術研究暨實務案例（例：王

揮雄，2014；陳淑君，2017；游豐吉與曾炳榮，2017；楊美雪等，2017）。但既有文
獻尚缺乏從都市觀光文化規劃者需求的角度，對政府開放資料之現況進行剖析。鑑於

此，本研究透過檔案分析法與德爾菲法，從都市觀光規劃者的角度，對與都市文化觀

光有關之政府開放資料的現況進行初步分析。研究結果除了能對既有政府開放資料優

化之方向提出建言，也提供觀光規劃、都市計畫、文化創意產業與開放資料的跨專業

領域對話契機。

貳、文獻探討

本節對都市文化觀光之定義；台灣都市文化觀光的發展背景；當前政府開放資料

在都市文化觀光規劃上需要探討的議題，依序進行相關文獻之綜述，藉以衍生本研究

之具體目的。

一、文化觀光作為近代觀光發展之基礎

早期學者認為，實體的歷史觀光吸引點，例如一個歷史紀念碑，即是文化觀光之

所以存在的原因。但逐漸地，更多學者專家建議：從有形的藝文活動到無形的傳統節

日，都是與文化有所連結的觀光吸引點(Richards, 2001)。

但以遊客角度來認定文化觀光活動的定義方式，並未考慮到當遊客造訪某個地

點，可能僅是出於休閒所需或是無目的性的好奇心，其感知仍是暴露在一個有別其日

常生活的文化環境之中(Istoc, 2012)。鑒於從遊客角度來定義文化觀光所衍生的不確定
感，du Cros與McKercher (2015)便由觀光規劃者的角度切入，從而建議：文化觀光可
被視為將目的地的文化資產轉化為觀光吸引點，以提供遊客消費的一種觀光形式。

基於du Cros與McKercher (2015)的觀點，進一步由實體空間規劃的角度，思考文
化資產是否適合被轉化為觀光吸引點，可參照Jansen-Verbeke與Lievois (1999)提出的三
個關鍵因素。首先是單一文化資產本身與其它文化資產是否有地理集中性，因為當遊

客能在一定的空間範圍內探索不同的文化資產，便會增加他們造訪該目的地的意願。

第二個因素是當文化資產做為一個觀光吸引點，是否能具有基本的旅遊產品功能，例

如聯外交通規劃、開放時間設定、衛生設施設置等。最後一個因素則是文化資產周遭

是否有支持性的旅遊設施，例如商店、住宿、餐飲等，讓遊客有更多旅遊服務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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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顯然地，都市是人群居住、流動與聚集之處，因此往往一個都市有能力產

製與保存多樣的有形或無形文化資產(Gospodini, 2001)而都市的空間尺度和基礎設施
條件，通常也反映上述Jansen-Verbeke與Lievois (1999)認為讓文化資產能被轉化為文
化觀光吸引點的有利因素。Page 與 Hall (2003)便說過，只有都市才有機會讓三個層次
的文化觀光活動被同時產生，包含：博物館或藝廊類的「高檔文化(high culture)；工
藝、運動或建築類的「庶民與大眾文化(high culture)」；以及族裔和語言類的「多元
文化(multiculturalism)」。McManus 與Carruthers (2014)甚至形容都市應做為一個文化
規劃工具箱(cultural planning toolkit)，讓人們造訪一個都市就能夠感受與當地特有文
化的刺激。

事實上，許多研究已指出，都市的存在應是要能同時服務住民、遊客與投資者，

所以都市在全球化的情境下要吸引人力資源和投資機會時，為了讓都市在與其它都市

競爭的過程中，仍保有能夠被住民和非住民都能辨識出的獨特性，文化資產保存和觀

光產業推動的併進，便是一個合適的都市發展策略選項(Ozus et al., 2011)。

由以上討論可以指出，近代都市觀光發展的主流基底，即是文化觀光。當學術

界在探討文化觀光的相關案例時，舉述的對象也逐漸從單一歷史襲產轉向了都市整體

(Smith, 2003)。

二、台灣都市文化觀光發展歷程

1977年，行政院頒布十二項國家重要建設計畫，部分計畫內容，便包含在台灣
每一縣市都設立文化中心、圖書館、博物館或音樂廳。雖然這些文化建設的責成主導

機關是教育部，而非觀光部門單位，但這些文化基礎設施竣工後，也成為了國內的休

閒、遊憩甚至觀光景點（蘇明如，2014；行政院數位影音資料館，2016）。

1989年，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推出「地方特色產業暨社區小企業輔導計畫」，目的
在協助台灣各鄉、鎮、市研發具地方特色的產品。須強調的是，「休憩服務」與「民

俗節慶」也被包含在該計畫所要推廣的地方特色產品類別內（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2015）。該計畫的相關法條中並未出現「觀光」相關字詞，但仍可視為由中央政府推
動台灣整體文化觀光發展的起步（江坤勱，2012）。

1993年則有文化建設委員（以下簡稱「文建會」）鼓勵各地方政府辦理凸顯
地方文化特色的「全國文藝季」，目的是培養地方層級的文化自治化（文化部，

2016a）；也讓地方傳統商圈有吸引觀光消費者的自我宣傳機會（陳坤宏，2005）。

1990年代中期，文建會開始推動「社區總體營造計畫」，旨在透過發掘、活化與
推廣地方文化資產，強化居民認同並促進當地經濟活動（文化部，2016b；王怡惠，
2016）。雖然相關法令並未明文將觀光發展列為推動社造相關計畫之目的或方式，但
許多實際的社造計畫，的確是以觀光發展做為計畫執行之方向（韓秀利，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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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經濟部和文建會在1980和1990年代開始結合文化與產業之作為，至2000年
時，交通部觀光局也在其「觀光政策白皮書」內，強調以本土、文化和生態特色做為

國家觀光政策發展主軸（江坤勱，2012）。

而在文建會升格為文化部之前，其於2002年開始推動的「文化創意產業」之過程
裡，也並沒有將觀光列為文化創意產業的元素之一（霍鵬程，2011）。但2010年正式
通過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裡，有將文化創意產業的一個子項目—「創意生活產

業」—定義為包含了飲食文化體驗、特定文化體驗、工藝文化體驗等行業類型，顯然

可以與文化觀光產生連結（張育銓，2010）。

由上述可知，台灣中央政府單位在推動地方特色產業、社區總體營造或文化創

意產業時，並沒有明文將「文化觀光」列入相關法條。但地方文化觀光的發展，無疑

是落實這些政府計畫的一個手段。尤其文化創意產業開始被推動後，台灣部份都市便

有投入藝文場館的興建，或是將歷史建築場域規劃為「文化園區」或「文化創意產業

園區」；這些場域也都肩負為都市帶來遊客的任務（潘宜萍等，2014；簡鍾慧等，
2014）。

三、都市文化觀光規劃所需之政府開放資料及其適切性議題

透過以上對都市觀光、文化觀光、台灣都市文化觀光發展之相關文獻所做的回

顧，可指出：台灣的都市文化觀光發展，係源於自上而下的政府策略執行成果。這樣

的政策推動方式，看似對地方財政有限的市府單位有所助益；但因為牽涉到各層級政

府單位的互動，在都市文化觀光資源相關資料的實務工作上，會產生政府部門跨單位

整合的議題（馮祥勇與劉鳳錦，2014）。從專業觀光規劃準備工作的角度來看，規劃
師最根本所需之資料，即是計畫範圍所含括的觀光資源之相關資訊(LaGro, 2013)。檢
視台灣與都市文化觀光發展有關的政府單位所釋出之開放資料，會發現這些資料其實

有彼此串連的可能性。但似乎受限於各單位之業務權責，資料因此顯得分散。

以台北市為例，觀光傳播局是台北市府的都市觀光推展單位。該局提供「主要觀

光遊憩區遊客人數調查」之公開網頁，可查詢市內各文化觀光景點之遊客人數；也提

供了各景點的容留量數據以及所屬機關資訊。

與此同時，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的公開網頁內，有提供市內文化節慶活動之相關資

訊，但市內各文化資產的相關資訊，則是外接至屬中央層級的文化部之網頁。

再以文化部網頁資訊為例，雖然有提供文化資產查詢功能，甚至包含簡易的交通

路徑查詢服務，但在整體的資料內容上，則僅對資產的文史脈絡進行記錄，缺少如參

觀規範、開放時間、鄰近餐飲設施等觀光服務常備資訊。

可以想見的是，在眾多與都市文化觀光發展相關的政府開放資料中，有些資料

對專業觀光規劃者會覺得相對重要，有些則否。例如Jansen-Verbeke (1986)便是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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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都市觀光發展所需盤點之資源進行系統性劃分的學者之一。Jansen-Verbeke在這個
稱為都市觀光元素(tourism elements)進行分類的系統裡，已將文化設施、歷史街道
紋理、文化遺產等都與文化觀光有所聯想的資源，列為都市觀光的主要元素(primary 
elements)。同時，Jansen-Verbeke (1986)也提醒，餐旅服務這類次要元素；以及聯外交
通等附加元素，也是都市觀光規劃者該關切的觀光資源。

當然，現今之政府開放資料，可能無法完全提供能對應到如Jansen-Verbeke 
(1986)所建議之都市文化觀光資源的屬性。而開放資料的精神，在於由政府提供原
始資料供使用者進行分析後從而產生應用價值，而非提供已被政府單位詮釋過的公

開資訊（羅晉等，2014；羅晉，2015；歐例伶與楊東謀，2016；楊東謀與吳怡融，
2019），因此政府部門並無須針對特定議題（例：都市文化觀光）進行原始資料的跨
單位彙整。但這些既有學術文獻所提出的概念，可作為政府在記錄相關開放資料時的

屬性規格參考。另一方面，從以上文獻回顧內容也可指出，台灣的都市觀光發展歷

程，看似符合國際的走向，係以文化觀光為都市觀光的發展基底。但實質上，因為政

府跨單位共同參與之原因，有單位間開放資料的蒐集、交流與呈現方式不一之狀況。

這也會直接影響投入都市觀光規劃相關工作之專業人士的工作效率。鑑於此，本研究

欲爬梳各項與都市文化觀光發展有關之政府開放資料；並對各類開放資料之於都市文

化觀光規劃專業使用上的適切性進行初步評估；且陳指這些與都市文化觀光有關之政

府開放資料在適切性方面之議題。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使用的研究方法，包含檔案研究法與德爾菲法。檔案研究法執行之

目的，在搭配回顧相關文獻之心得，並透過爬梳各政府開放資料，揀選在都市文化觀

光規劃工作上所需之資料。據此，本研究經回顧包含「政府資料開放平台」(https://
data.gov.tw/)以及台灣各城市的官方網站之資訊後，由研究團隊擬出40個目前與都市
文化觀光有關聯的政府公開資料屬性。這些屬性可被分為五個主構面，包含「遊客人

次」、「資產背景」、「基本服務」、「額外服務」以及「周遭服務」。表1呈現各
資料屬性隸屬之構面；各屬性之內涵；以及各屬性之資料格式。

表1　檔案分析結果

構面 資料屬性 定義 資料格式

遊客人次

至資產的旅遊人次 某期間內至文化資產的旅遊人次。 數字

至台灣北、中、南、東
四大區域的旅遊人次

某期間內至文化資產所在的區域之旅遊人
次。

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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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資料屬性 定義 資料格式

資產背景

資產名稱 不同語言之官方名稱。 文字

資產涵蓋範圍 所佔的實際範圍。例如：涵蓋道路範圍、面
積大小等。

文字

資產公告日期 各縣市政府指定登錄於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的
文化資產公告日期。

日期

歷史沿革 文化資產的歷史簡介。 文字

資產級別 文化資產級別。例如：國定古蹟、市定古蹟
等。

文字

資產類別 文化資產類別。例如：古蹟、歷史建物等。 文字

基本服務

管理者名稱 主管單位/聯絡窗口名稱。 文字

管理者聯絡管道 市話、手機、電子郵件等。 文字

開放時間 固定對外開放時間。 文字

地理位置 地址、經緯度等。 文字

經常性公告 參訪一般需注意事項。例如：是否能攜帶寵
物、是否收費等。

文字

臨時性公告 影響至文化資產參訪之臨時事項。例如：施
工整修公告、設備維修公告等。

文字

硬體服務 例如：無障礙設施、置物櫃、傘套等。 文字

軟體服務 例如：提供導覽解說、服務志工等。 文字

大眾運輸 到達文化資產的大眾運輸工具種類。例如：
捷運、公車、火車等。

文字

交通花費 到達文化資產的花費成本。例如：金額、時
間等

數字

交通路線 到達文化資產的路線地圖。 圖片

停車資訊 文化資產內部與周遭停車空間。例如：收費
標準、車格數等。

文字&數字

額外服務

設施種類 文化資產內部的餐飲設施種類。例如：一般
餐廳、連鎖餐廳、攤販小吃等。

文字

餐廳基本資訊 文化資產內部的餐飲設施基本資訊。例如：
餐廳位置、餐廳平均價格等。

文字&數字

餐廳特色 文化資產內部的餐飲設施之特色。 文字

餐飲等級 文化資產內部的餐飲設施之評鑑、認證。例
如：政府合格衛生優良店等。

文字

活動基本資訊 文化資產內部舉辦的活動資訊。例如：活動
內容、門票等。

文字&數字

活動種類 文化資產內部舉辦的活動種類。例如：藝文
活動、節慶活動等。

文字

購物區基本資訊 文化資產內部購物區基本資訊。例如：購物
區位於樓層、購物區消費價格。

文字

購物區特色 文化資產內部購物區的品牌與其特色。例
如：產品特色、歷史價值等。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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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資料屬性 定義 資料格式

周遭服務

設施種類 文化資產周遭的餐飲設施種類。例如：一般
餐廳、連鎖餐廳、攤販小吃等。

文字

餐廳基本資訊 文化資產周遭的餐飲設施基本資訊。例如：
餐廳位置、餐廳平均價格等。

文字&數字

餐廳特色 文化資產周遭的餐飲設施之特色。 文字

餐飲等級 文化資產周遭的餐飲設施之評鑑、認證。例
如：政府合格衛生優良店等。

文字

活動基本資訊 文化資產周遭舉辦的活動資訊。例如：活動
內容、門票等。

文字&數字

活動種類 文化資產周遭舉辦的活動種類。例如：藝文
活動、節慶活動等。

文字

購物區/商圈基本資訊 文化資產周遭的購物區 /商圈基本資訊。例
如：購物區/商圈所在位置、購物區/商圈簡介
等。

文字

購物區/商圈特色 文化資產周遭的購物區/商圈的品牌與特色。
例如：產品特色、歷史價值等。

文字

住宿種類 文化資產周遭的住宿種類。例如：國際觀光
旅館、一般觀光旅館、民宿等。

文字

住宿基本資訊 文化資產周遭的住宿資訊。例如：住址、價
格、距離、官方網站等。

文字&數字

住宿人次 文化資產周遭的住宿人流量。 數字

住宿等級 文化資產周遭的住宿評價。例如：顧客網上
評價等。

文字

而所謂德爾菲法，係以循環回饋式問卷，系統性地蒐集專家群對某一主題之看

法，讓研究者得以藉此彙整專家群之意見。遴選專家不得知道其他專家之身分，以避

免個人觀點受影響(Dalkey& Helmet, 1963)。本研究之德爾菲問卷主要採結構式設計，
利用五點式量表，請專家評估一系列政府開放資料對都市文化觀光規劃專業人士之適

切性程度，1代表「非常不適切」；2代表「不適切」；3代表「還算適切」；4代表
「適切」；5代表「非常適切」。專家也可對題項內容提出修改、合併、調動或增刪
之原因與建議。

須強調的是，本研究之目的，係對各項政府開放資料之於都市文化觀光規劃專業

人士的資訊需求，進行初步之評估，因此會選擇使用單一次問卷，而不用循環回饋問

卷進行調查。

關於德爾菲專家群的所需人數，Delbecq et al. (1975)建議，依研究需要，若召集
彼此異質性較高的專家對某主題進行探討，人數可設定在五至十人之間，能避免無法

收斂過多專家的意見。鑒於本研究欲探討之議題牽涉到都市、文化、觀光、政府部

門、網路公開資訊等跨領域之專業議題，故本研究遴選五位具有不同專業與對應經驗

之學者專家，作為本研究之德爾菲專家群。表2呈現遴選專家之基本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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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本研究之遴選專家

代碼 現職 相關專業背景

專家A 國立大學專任教授 具休閒、遊憩與觀光之學術研究專業。曾執行政府網站使用
者行為分析專業委託計畫。

專家B 國立大學專任副教授 具休閒、旅遊、藝文消費、藝文空間管理之學術研究專業。

專家C 國立大學專任副教授 具都市規劃與文化創意導向都市發展之學術研究專業。

專家D 國立大學專任副教授 具創意城市和文化創意產業政策之學術研究專業。

專家E 數據分析公司創辦人暨
營運長

具網路數據分析之專業。曾執行政府網站建置、網站使用者
行為分析、開放資料應用規劃等專業委託計畫。

本研究使用之德爾菲問卷，還包含一個開放式問題，詢問德爾菲專家對目前台灣

都市文化觀光發展所需之政府開放資料，在適切性的優化上有哪些狀況須改善。實際

問卷發放與回收時間，為2019年3月至4月。以Google Sheets對問卷量表進行平均數和
四分位距(interquartile range)之計算。

肆、分析與討論

本節依據前述研究方法之執行結果，依序討論德爾菲法之數值分析結果，以及開

放式問項之彙整結果。

一、德爾菲法調查結果

參照Min (2016)的研究設計之建議，在使用五點式量表的情況下，當單一題項
的平均分數達3.50以上，代表德爾菲專家群給予該題項正向的評分。另外，Faherty 
(1979)建議，回收之德爾菲問卷題項的分數，當四分位距小於等於1.00時，代表專家
群的意見已達一致性。

而統計分析結果指出，在40項資料屬性中，有8項之平均得分小於3.50；同時有5
項的得分四分位距大於1.00；另外有7項平均得分達4.50（含）以上且四分位距小於等
於1.00。表3呈現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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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德爾菲問卷分析結果

構面 資料屬性 平均數 四分位距

遊客人次
至資產的旅遊人次* 4.60 1.00
至台灣北、中、南、東四大區域的旅遊人次 2.80** 2.00***

資產背景

資產名稱 4.60 1.00
資產涵蓋範圍 3.40** 1.00
資產公告日期 3.60 1.00
歷史沿革* 4.60 1.00
資產級別* 4.00 1.00
資產類別 4.80 2.00***

基本服務

管理者名稱 4.00 0.00
管理者聯絡管道 4.00 1.00
開放時間 4.00 1.00
地理位置 4.00 1.00
經常性公告 4.00 1.00
臨時性公告 4.20 1.00
硬體服務 4.20 1.00
軟體服務* 4.60 1.00
大眾運輸 4.20 1.00
交通花費 3.60 3.00***
交通路線 4.20 1.00
停車資訊* 4.60 1.00

額外服務

設施種類 4.20 1.00
餐廳基本資訊 3.80 0.00
餐廳特色 3.80 1.00
餐飲等級 3.80 0.00
活動基本資訊* 4.60 1.00
活動種類* 4.60 1.00
購物區基本資訊 3.00** 1.00
購物區特色 3.80 2.00***

周遭服務

設施種類 4.00 1.00
餐廳基本資訊 3.20** 1.00
餐廳特色 3.20** 1.00
餐飲等級 3.20** 1.00
活動基本資訊 3.60 0.00
活動種類 3.80 1.00
購物區/商圈基本資訊 3.20** 1.00
購物區/商圈特色 3.4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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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資料屬性 平均數 四分位距

周遭服務

住宿種類 3.60 0.00
住宿基本資訊 3.60 0.00
住宿人次 3.60 2.00***
住宿等級 3.80 1.00

*表示平均數達4.50（含）以上且四分位距小於等於1.00；**表示平均數小於3.50；***表示四分位距大於
1.00。

以下將專家群對這幾項屬性所提出的書面意見進行彙整，以構面為基礎，陳指這

些政府開放資料對都市文化觀光規劃者在實務使用的適切性程度上，未達專家認定標

準之原因。

(一) 遊客人次

在中央政府和部分城市的官方網站中，會提供博物館、美術館等重要藝文場域的

旅客人次資料；也有台灣北、中、南、東四個區域的藝文場所遊客人次之公開資料。

而在該構面中，「台灣北、中、南、東四大區域的旅遊人次」該資料屬性的平均數

(2.80)和四分位距(2.00)，皆未達標準。

專家意見指出，都市文化觀光的發展，即是要呈現都市本身的文化特色；而且每

個都市具有的文化資源乃至於餐旅和交通等輔助性的觀光資源並不盡相同；同時，雖

然中央政府會有大方向的觀光發展指導性政策，但市政團隊才是將政策轉化為實質計

畫並執行的治理單位。因此以超過單一都市地理範圍所統計的藝文場所遊客人次，對

都市文化觀光規劃者而言，並不具太高的應用價值。這反映了文獻回顧內提到相對於

「公開資訊」，政府開放的原始資料，才具資料分析的價值（羅晉等，2014；羅晉，
2015；歐例伶與楊東謀，2016；楊東謀與吳怡融，2019）。

(二) 資產背景

該構面包含文化資產名稱、資產涵蓋之空間範圍、資產公告日期等政府公開資料

屬性。在該構面中，「資產含蓋範圍」這個資料屬性在平均數得分為3.40，小於Min 
(2016)建議的3.50。

專家意見指出，例如字畫、雕塑等文化資產，並未有實體空間範圍。對都市文

化觀光規劃者而言，所需更重要的資訊，是文化資產所在的地理位置，以進一步判

定資產的周遭條件能否讓其成為觀光吸引點。這也反映了先前提及Jansen-Verbeke與
Lievois (1999)所建議文化資產能否作為觀光吸引力的前提，包含資產是否有地理集中
性；以及資產周遭是否有餐旅服務等支持性的旅遊資源。

另外在該構面中，「資產類別」此資料屬性的四分位距大於1.00，代表專家對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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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屬性的適切性認知有一定程度上的差異。經研究團隊檢視專家之意見後發現，有

部分專家認為，政府雖有對資產進行法定上的類別登記，都市文化觀光規劃者也需要

瞭解不同類別資產的管理限制，但從政府開放資料的適切性來說，該類資訊對民眾而

言並沒有太大意義；因此該題項雖有看似偏高的4.80平均得分，但實際上專家彼此間
對該題項的給分有達到2.00的四分位距。這反映了既有文獻中提到，民眾對開放資料
的內涵並不盡然有一定程度的理解與關切，因此也降低了資料被分析的潛在價值（羅

晉，2015；張維志，2016；楊東謀與吳怡融，2019）。

(三) 基本服務

該構面係指遊客無須付費的服務之相關資訊屬性。包含文化資產的管理者聯絡

方式、開放參觀時間、交通抵達方式等公開資料。該構面包含12個資料屬性，其中僅
「交通花費」一個資料屬性的四分位距未達標準(3.00 > 1.00)，代表專家之間對該題項
的給分有一定程度之差異。

經檢視專家回饋之意見後，發現有專家認為，交通花費金額會牽涉到私部門運

輸業者的商業經營供需策略，政府毋須提供這類這類公開資料，也因此專家群對該題

項未達分數一致性標準。這也反映了既有文獻提到，當政府開放資料可能涉及隱私權

的議題，還需要透過瞭解社會共識與立法途徑的方式，逐步釐清該議題（蕭景燈，

2012；黃曉雯，2014；楊東謀與吳怡融，2019）。

(四) 額外服務

該構面係指遊客須付費的產品或服務之相關資訊。包含文化場館內附的餐廳、

付費展演活動、紀念品等公開資料。在該構面中，「購物區基本資訊」的平均得分

為3.00，未達3.50。檢視專家回饋意見後發現，跟前述資產背景構面裡「資產含蓋範
圍」資料屬性的議題一樣，有些文化資產並沒有實體空間範圍，自然也不會有購物

區；同時，還跟前述基本服務構面中「交通花費」未達統計檢定標準的理由雷同，有

些藝文場所的販賣部乃委外經營，在牽涉到商業利益的情況下，專家群並不認為該將

這類屬性作為政府公開資料。

另外，在此構面中，「購物區特色」資料屬性的平均得分雖然稍稍達標（3.80 > 
3.50），但四位差未達標準(2.00 > 1.00)。原因也是涉及商業利益，故專家群的給分較
為分歧。

(五) 周遭服務

係指文化資產周遭的餐飲、活動、購物、住宿等服務之公開資料。該構面包含

12個資料屬性。其中「餐廳基本資訊」、「餐廳特色」、「餐飲等級」、「購物區/
商圈基本資訊」和「購物區/商圈特色」這五個資料屬性在平均數上未達3.50。另外，
「住宿人次」該資料屬性則是在四分位距未達標準(2.00 > 1.00)。

經檢視專家之意見後，發現承接前述之狀況，專家認為文化資產周遭的餐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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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和住宿人次資訊，或許對都市文化觀光規劃者有用，但並不適合做為政府開放資

料。與此同時，專家群對於文化資產周遭的活動和大部分的住宿資訊做為政府開放資

料之內容，係抱持正向的認同。

而平均得分達4.50（含）以上且四分位距小於等於1.00的7個屬性資料，分別為
「遊客人次」構面中的「至資產的旅遊人次」；「基本服務」構面中的「歷史沿革」

和「資產級別」；「基本服務」構面中的「軟體服務」和「停車資訊」；以及「額外

服務」構面中的「活動基本資訊」和「活動種類」。「周邊服務」構面並沒有任何資

料屬性達此數值。可以指出，這7個資料屬性乃專家系統認為當前政府開放資料中，
立即具都市文化觀光規劃應用價值的原始資料。因此在開放資料實務工作安排上，可

將對這些資料的蒐集、檢核與釋出，列為優先工作項目。與此同時，這些資料也可被

視為執行都市文化觀光推廣用的訊息內容之基本元素。

二、開放式問項調查結果

此外，本研究亦透過開放式問項，讓專家陳指目前政府開放資料的表現之於都市

文化觀光發展的助益，有何須優化之處。結果發現，有「資料專責管理」、「資料內

容適用」以及「資料蒐集效率」三個議題，需要政府單位關注之。以下分述這三個議

題之內涵。

(一) 資料專責管理

政府單位在開放資料管理的觀念上，仍有進步的空間。例如目前許多地方政府轄

下有多個部門各自在做資料對外串接之業務，這反而造成釋出的資料彼此在格式與結

構上差異過大，從而降低資料分析的效率。因此建議各級政府單位，應採單一窗口之

模式，進行資料對內彙整和對外串接工作，也可藉此培育具跨單位整合能力的資料專

責管理團隊。這也反映了先前提及之既有研究，認為政府應精簡開放資料平台數量之

觀點（羅晉等，2014；朱斌妤與曾憲立，2016；楊美雪等，2017；賴泱洲與楊東謀，
2017；楊東謀與吳怡融，2019）。

(二) 資料內容適用

文化資產的多樣性，造成資料整合的困難；明顯的實例，就是如前述之狀況，

吾人能對一個歷史建築進行遊客人次資料調查，但像碑文這類非空間形式的資產，則

難以有對應的資料可取得。與此同時，像地理資訊這類的屬性，便能展現各類文化資

產本身或周遭旅遊資源的群聚狀況，除提供遊客作為行程安排之參考，也讓專業規劃

者有都市文化觀光發展策略制定的依據，因此建議政府單位應在相關地理資訊的開放

資料上著力。同時，這也反映了既有文獻提及，許多案例顯示，民眾對地理資訊型態

的政府開放資料會有較高的理解與應用能力，例如房價、開業地點環境特色、氣候風

險、高犯罪率地點、交通事故易發生地點、疫情擴散地點、公共資源地理差異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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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友欣，2012；朱斌妤與曾憲立，2016；林研希與史孟蓉，2016；許維志，2016；
杜逸寧等，2018）。

(三) 資料蒐集效率

開放資料的蒐集工作，需仰賴於第一線文化資產管理者的配合。而哪些資料具

有管理價值；該用哪種格式和結構蒐集；資料蒐集頻率等實質工作，理應由上層專責

管理單位統籌規劃。而政府開放資料的專責管理單位，應設計簡易的資料填報方式，

讓第一線管理者能有清楚瞭解其所需調查與回覆的資料內容，進而優化文化資產開放

資料分析的效率。這也反映了既有研究指出，應注重政府各層級單位開放資料彙整與

提報者的資料編纂觀念之培養（羅晉，2015；朱斌妤與曾憲立，2016；歐例伶與楊東
謀，2016；賴泱洲與楊東謀，2017）；以及應訂定適合的資料蒐集頻率，以提供具時
效性的開放資料（朱斌妤與曾憲立，2016；楊美雪等，2017）。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檔案研究法爬梳各類政府公開資訊，列出40個可能與都市文化觀光規
劃有關之開放資料屬性。這些資料屬性被分成「遊客人次」、「資產背景」、「基本

服務」、「額外服務」以及「周遭服務」，共五個構面。透過德爾菲問卷調查，本研

究彙整專家意見後發現，對都市文化觀光專業規劃者而言，似乎直覺反應是政府應要

能釋出越多公開資訊，對規劃者進行資料分析更有利；但實際上，在都市文化觀光相

關的政府開放資料蒐集、彙整與釋出工作，應把持以下四個原則—「開放資料的單純

性」、「資料內涵的精確性」、「專業資料的易讀性」以及「政府單位的公平性」—

執行之。以下分述這四個原則之內涵：

一、開放資料的單純性

許多經整併的政府開放資料，其實沒有太大的實質功效（例：台灣北、中、南、

東區城市的藝文活動遊客人次數量）。專業的觀光規劃者會自行整併與比較其所需之

資料。

二、資料內涵的精確性

可以想見，觀光規劃用以分析的原始資料，需要有根本的嚴謹度。而既然開放資

料會來自於不同政府單位，各單位對於文化資產的分類、分級乃至於資料更新時間等

資訊，便影響原始資料乃至於分析結果的精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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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業資料的易讀性

文化資產的多樣性，造成政府開放資料的屬性不適用於所有資產（例：沒有實體

空間的文化資產，無法提供遊客人次資料）。此外，文化資產的官方分類方式（例：

類別與級別），對一般民眾並不具意義。以上這些政府開放資料的缺漏和呈現，反而

會影響開放資料被取用的效能。

四、政府單位的中立性

文化資產內、外的交通、餐旅、購物等服務，雖然能增加資產的觀光吸引力，也

是文化資產之所以轉化為都市觀光元素的原因。但鑑於這些服務係由私部門經營的情

況下，不建議將相關資訊納入政府開放資料內。

而以上四個原則之落實，應利基於前一節所提到政府開放資料應注意的三個待優

化面向—「資料專責管理」、「資料內容適用」以及「資料蒐集效率」。綜述以上之

研究發現，本研究建議，各市府單位，應設立開放資料的專責管理單位；這類單位除

了進行跨單位溝通工作，以及規劃能有效率地從第一線文化資產管理者蒐集開放資料

的方法；也應研判哪些資料屬性是否符合單純性、精確性、易讀性和中立性；例如文

化資產的地理資訊係都市文化觀光規劃工作需要重要資料屬性；且政府單位無須刻意

提供跨城市的整併資料，因為專業規劃者更偏好自行對資料進行整併；而站在民眾的

立場致力於資料易讀性的優化，才是讓開放資料普及化的方法；此外，政府單位應避

免把涉及交通、餐旅、購物等私部門相關之資訊做為開放資料。

另外須提醒的是，本研究乃是先由研究團隊基於文獻回顧與檔案分析的結果，篩

選出目前可用於都市文化觀光之開放資料後，再透過一回合的專家系統調查，對這些

資料的適切性進行評估。這意味著本研究所列出的資料屬性，仍有再精煉的空間；同

時還有其它開放資料，具被應用於都市文化觀光規劃的可能性。而本研究提出的研究

設計，能作為後續相關延伸研究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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